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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 recent years, anti-corrup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various 

corruptions appear gradu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find out solutions of reducing 

anti-corruption costs and enhancing corruption costs so as to reduce corruption phenomena. 
Method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based on rational economic man’s assumption, is to study costs 

and benefits of corruptions among people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lso costs and benefits of 
China anti-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groups by building a cost-benefit model and 

double-person game model. Conclusion: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behavior game indicates that it is 
the best way to strike corruptions by enhancing corruption costs and reducing anti-corruption costs 

in face of the problems of corruption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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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视角下政府反腐行为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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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近几年我国的反腐力度不断增加，各种腐败行为浮出水面。本文的目的是寻找降低反腐败成本、提高腐败

成本的解决措施，来降低腐败现象。方法：本文的研究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在利益集团的视角之下，通过建立成

本——收益模型以及双人博弈模型，对政府部门的人员腐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研究，以及对国家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进行

研究。结论：从成本收益分析和行为博弈可知，面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只有提高腐败成本、降低反腐败的成本，是打击

腐败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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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苍蝇”、“老虎”一起打，党中央重拳打击反腐，国家的

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中央巡视组入驻各层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取得的反腐成绩也是非常突出的，

反腐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1]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我国腐败的严重程度。“透明国际”[2]组织每

年都会发布各个国家的清廉指数，2015 年，在被评估的 168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排名第 83 名。我

国腐败现象的发展势头迅猛，腐败程度已经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甚至破坏了我国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政府

反腐力度的增加确实可以给予腐败人员一定的威慑力，但是只有真正理解腐败产生的原因，才能更好地解

决腐败问题。 

1 相关概念界定 

利益集团是指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松散或严密的组织。如果它通过向政府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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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政治性的利益集团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使用各种

途径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响，进行非选举性的鼓动和宣传，用以促进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变，以便

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主张。本文中提到的利益集团均指政治性的利益集团。政府利益可

以是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也可以是政府自身源于权力的利益，以及政府部门职员自身的利益，本文只

研究政府部门的职员个人利益。 

本文所有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团的组成目的

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体制内的切分以及体制外的追逐，并且管理成本、机会成本或交易成本都要最小化，

即便是犯罪成本都要最小化。又根据政府人员自身“理性经济人”的性质，政府是无法真正成为一个中性

的、契约的政府，稍有不慎，政府就容易变质为“掠夺的政府”——腐败的政府，即政府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来获取个人利益。由于政府的以上性质，政府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由于政府及其权力的膨胀是源于对利益的追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是源于政府利益的存在，“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严重，利用权力进行利益转移和掠夺这几点表明，政府的行为带上了利益的烙印。

[3]其他利益集团为政府提供丰富的决策信息，使政府决策更好地反映民意、服务民众；它的活动在一定

程度上对政府有监督、监察作用，有助于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人们通过利益集团来表达自己的观

点、意见，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实践民主政治的一种有效形式。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

现存的很多顽症：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变相地方债(集资)、地方关税、体制改革、信用恶化、坏账问题、

行业垄断、价格失效、豆腐渣工程等等大多跟利益集团有关。 

2 政府腐败的产生与现状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正从一个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上出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

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在实践中，政府部门的腐败很多都是

集体或者团体腐败而非个人腐败。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在此基

础上，加之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

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我国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趋势。[4]随着市场化的发展

以及政府拥有广泛资源与强大干预能力，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政府便出现了腐败。 

一是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对政府人员进行行贿。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

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

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5]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

途径，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致使我大量政经信息外泄。 

二是金融、能源、邮电、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

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

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

法律政策出台，[6]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

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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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声张、谋取其利

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

政决策。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

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

以对抗宏观调控。在实践中，政府部门的腐败很多都是集体或者团体腐败而非个人腐败。 

可见，一些政府同强势集团利益合流。我国利益集团目前最活跃的当属一些经济利益集团，他们通过

自己的一些行动来影响政府，从而获取了巨大利益，甚至是以损害其他利益集团利益为基础。而政府的作

用不是维护合理的竞争，而是在其中获取了巨大利益，甚至与强势利益集团形成利益合流；政府在对待不

同利益集团的态度不同，有失公正；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较大作用的利益集团，政府对他们采取

听从的态度，而对在改革中利益相对较弱的集团却采取一定的压制手段。 

3 政府腐败产生的原因分析 

 

 

图 1 利益集团贿赂行为的成本-收益模型 

 

认清政府腐败的原因，是根治或者减少腐败的根本。[7]如图所示，曲线代表利益集团的成本——收

益曲线，即利益集团为了得到一定的收益，他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而这成本就是贿赂政府人员，从曲线

的趋势可以看出，随着对政府的贿赂成本的增加，利益集团的收益是先快速增加后增加的趋势变缓；斜度

为 45°角的直线代表成本和收益相等，即利益集团贿赂政府人员的分界线，当利益集团的收益在分界线之

右下方或这条线上时，利益集团是不会进行贿赂的，而在分界线之左上方和成本——收益曲线所组成的区

域里，利益集团就会对政府人员进行贿赂。可见，只要利益集团付出成本后获得的利益很高，那么他们对

政府人员进行贿赂就具有很高的积极性。 

政府人员在面对利益集团的贿赂时，是否会做出腐败行为决定于假设他们做出该行为之后，他们对所

付出的成本和所获得收益之间的衡量和比较。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行为人因实施腐败行为所承受的精神性、

物质性代价，是一种成本支出。[8]政府人员面对的腐败交易成本包括以下方面：腐败的经济成本、腐败

的政治成本以及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收益是指政府腐败人员通过权钱交易谋取的私利，也可以说是腐败

成本投入之后的“产出”除去成本之后，腐败行为人所得到的“收益”。这种收益绝非仅指经济上的利益，

还包括对财物占有欲望的满足。当个人腐败收益大于成本时，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腐

败是一个理性博弈之后的最佳选择。下面我们来建立腐败行为的决策博弈，假设 A、B 是两个同为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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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权力的政府人员，我们对其 A、B 在面对贿赂的时候他们可能做出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结果如表 1 所

示。 

 

表 1 政府人员面对贿赂的双人博弈 

行为 B 

接受贿赂 不接受贿赂 

A 接受贿赂 5 

5 

-1 

7 

不接受贿赂 7 

-1 

2 

2 

 

在我国，政府人员的腐败行为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很少，法定惩罚成本不高，心理承受成本不高并且低

风险。这个时侯接受贿赂的收益就大于不接受贿赂的收益。当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A、B 二人

一起腐败是理性的选择，因此政府人员腐败是必然的。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A、B 同时接受贿赂是最好的

选择。腐败是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经济行为，任何理性人都会觉得值得投资。 

从根本上说，我国这一时段的腐败滥觞于经济对政治的支配，即政治性的利益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收买

和控制。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由于资金、土地、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素仍由行政力量决定和配置，形成了

行政配置手段与市场配置手段并行的双轨制，从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租金空间，滋生、诱发了以权力寻租

为主的腐败犯罪。[9]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之所以成为被俘获的

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手中握有大量公共资源，其中包括财政预算支出、诸如土地和矿产等公共财产、非中

性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设立等。同时，运转政府的公职人员在分配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直接导致腐败。 

4 降低政府官员腐败的措施 

从成本收益分析和行为博弈可知，面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只有提高腐败成本、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是打击腐败的最好办法。 

提高腐败成本。加强法律打击力，并提高腐败侦破效度。打击腐败作为一种惩罚成本，是运用国家强

制力迫使一切铤而走险者就范，在侦破、定罪和量刑这一打击循环圈的各个环节中，定罪关系到事实和法

律，主观和客观，既不能定义过宽，也不得主客观相违背；[10]量刑的局限在于生命刑作为成本不是也不

可能是可以无限增长的，故侦破的效度就成为加大打击力度的主要环节，因此有效的打击，必须重视侦破

率的提高。 

降低反腐败成本。加强舆论媒体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利益集团的监督。首先新闻媒体界对一些

事件的报道，是十分有效的管理工具，可协助商业机构和政府在事态转趋严重前，及早纠正错失。在遏制

腐败的过程中，通常是由新闻媒体对腐败事件或腐败人物的披露为先导；其次，鼓励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

舆论监督权，可以一举改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的窘境，由人民群众实施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搞

歪门邪道者无论多么有‘实力’，总是害怕阳光，不敢面对大众。在现代社会，只要把事情端到台面上，

问题的公正解决就有了一半的可能”；最后，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并形成的相互制衡与

监督，客观上也可以成为抑制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通常意义上讲，现行腐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会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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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现状的需求或动机。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者来自那些不能从现行制度中受益、却试图以改革为旗号重新

确立权力分配机制的利益集团。政治上的竞争以及支配政治竞争的强大利益集团，均产生了以腐败罪名指

控反对派或潜在挑战者的动机，从而在客观上提高了隐蔽性腐败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治利

益的冲突也会激励法官严厉处罚政治对手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同时，这些监督可以说几乎不花一分钱，

是反腐败过程中成本最低的“社会防腐剂”！ 

当然，也要加大反腐败的必要投入，加强对反腐倡廉的教育宣传力度。治贪必须先育人，而作为对人

具有潜移默化内在功能的教育手段，成为预防腐败最基本、最广泛和最有效的措施。具体的教育手段有：

一是加强廉政教育，创造一种从政廉洁、为官清廉的社会风气；二是加强道德教育，开展以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内容的公共道德建设活动；三是加强法纪教育，营造一个人人知法、守法并憎恶违法

的良好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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